
贈息 
奉之 
天候 

Q

隊麻 
:選 
藉購 
作山 
感 四 
莠上
等 

聞汾 
所酒 
送 二 
之萬

每送

&

★

噂

號1卄月二年九證殿慶（二）1五II星

步

兩
黨
首
領
均
未
到
塲
投
票 

東
京
廿
日
電
；是
日
爲
全
國
總
選
舉
之
期 
，因 

人
氣
淸
朗 
，一
各
地
選
民
到
境
投
票
者
祐
衆 
惟 

叫
閣
總
埋
濱
口
與
反
對
党
領
袖
火
養
般
，均
未

克
到
塁*

二
濱
U

氏
因
出
外
連
動
選
舉
過
忙 

:
駐
東
京
時
期
未
足 
：̂
法
律
規
定
木
令 
一

^
^
票 «""
選
舉
第
明
日
方
悉" 

東
京
上 
一 日
電 
。日<
^
^
賈
。 
刻
整
政 

整
即
政
府
篇
〕人
會
勝
。U
M
H
.
^
 

備
之
譽
考
之"
。則
歯
黨®
^

選
者
有
四 

1

"

。政
友
會
什
九
名
。。其
餘•

黨
及
勞
農

黨
：̂
者
僅
七
名:
年
七-H

P

六
之
政
友
、^®

袖
犬
養
毁
已
植
選
矣.

道
該
命
令

第一 
此
賣
務％

該
被
吿
人
质
叠
襄
抗
議^H

g

备一一 

拍
賣
而
公
佈
出
版
擅
該
命
令
共
同
道
該
可
注
意
於̂
^
^
 

名
兼
翻
譯
華
攵
二
天
於
云.咼
華
埠
大
漢
翁
婁w

^i  

至
所
言
的
令
狀
與
臼
喚
抗
鎌
具
有
審
度
充
分
的
总 

第
二
至
此
其
上
的
命
令
所
言
若#
被
吿
人
to 入
表
明
所
1

^

令
、 

狀"
喚
與
抗
議
證
卷
與
他
之
重
要
書
文
复
爲
在
於
串
礙
一 

坤
江
衙
事
務
所
在
於
抬
天
之
內
佈
吿
這
該
晋
所^
^
®
^
 

上
該
原
吿
人
必
有
着
印
署
名
許
可
裁
判̂
^
於
被
告 

第
三
至
於
R

上
的
命
令
該
費
用
損
失
道
該

—
人
必̂
^
^
 

訴
訟
者 

//:官
參
臣
署
名

1

要
文
書
铁
到
市
補
魯
爲
原
吿
餅
證
堪
方
事
務
篇
：®
^
于

R
aw

crtb

樓
上
卑
詩
省
宙
布
碌
埠

，
(
注
点 
尤
許
立
决
定
的
命
令) 

這
該
拍
賣
係
處
理
夾12^!^

合
覺
之
職
分
$

^

^

^

4

 

以
及
木#'
館G

olden  G
afe  C

aFe

數51^:^^^^^

 

以
及
生
意
一 
切
的
3

並
爲
整
理
開
鼠̂
^
人
：w^si  

一
係
及
上
所
畐
卓
切SN

務
與W

O
*

，  

.

,- 
諭
 

一s

g

g

^

^

^

^

^

^

M

l

—

^

^

i

M

■
早

督

義

暮

派
 

印
度
知
埠
廿
g

:
印
度
亜
曾
與
為
地
兩

◎
卑詩̂
^
屬東Bw

^tsw
-  

登處聲二三O
豎
費
和
畲
靄 

在
於
屈
汝
屬
東 m
布
碌
埠
李
榮
、差
利
金
，趙
三
，，原̂
^

直 

命
富
在

缁
法
屬
東
缶
俗̂

^
^

官參®̂̂
的 

一 干
九
百
三

—年
元
月
什
七
號
爲
以
上
原
吿
的̂
^
^
^
 

整
補
魯̂
^
爲
原
吿
與̂

一膚人趙之.薬
 
一 ̂

^

导
质 

年
元
月
廿 
一一號 

&

W
W

^

利   

@
士:
是
日
在
省
議
會
宣
言
云
。， 

儻
印
度..之
過^^x

行
反
：̂
府
；̂
^
英
人 

。。則
政
府
必
以
法
编
之
一
。余
深
望
國
中
穩
健
派 

人
。。以
善
言
励
誡
該
過
激
雯
，使
其
勿
走
極 

端 "
蓋
國
家
之
綾
展
必
須
循
序
漸
進
：
若
持
之 

過
急 
。則
於
印
度
境
內
之
和
平
有
碍
： 

•
法激龍領袖組閣 

.巴
黎
廿 
一 日
電
一
本
京
國
會
中
之
社̂

$

激
烈 

派
頷
袖
素
袒
氏"
業
承
總
統
杜
姆
古
命
組
纖
內 

.閣
：
以
繼
閣
揆
他
推
之
任
。.，素
袒
氏
普
八
其
黨 

人
會
商
一 
夜
之
久
：
至
是
晨
五
点
鐘
議
畢 
。始 

將
新
閣
員
姓
名
宣
佈
於
衆
。
計
開
外
交
部
長
布

: •
,
1

. .
.
.
.
.
.

—«etJ>it*<Â
lllllliI1»t*/ll4SL̂
»̂
$-A

云w
s^^s

十̂

#6^  

一堂艮 
岳
英 

；  

1/ /
鼬
 

書
宜
.顯

—

&

篦

；-
i

^

“酸
 

中
文
書
記 
雲 M
 

—

 

•

 

—

 

•

:

」」
解 

卤
备
記
一 
日
亮 
i
 

^
®
-
^
®
.̂
B̂y..̂
 

•後
 
機
嵩 
僚
謀 

譽
 
1
W
 N

if

懿
 

一麻務 
松
宗 
大
喜

議
員 
華
值 
天
民
腓

以
明 
一

議
良
铸sar

就 

1
 
官
暢 
阿
任• 
•

■
■
 
少
佳 
錦
榮 
签
 
導

#1  

5^_^_jy<_^

立

才

显

「爲
蠶

爭
停

力
抵
禦
蘇
俄
：
厥
功
用
偉
一

理
恩
；
海
軍
部
長
沙
羅
。。陸
車
部
長
巴
拿
。勞 

働
部
長
鲁
灑
一
。司
法
部
長
史
鏑 
*

新
閣
員 

中
有
三
人
如
布
理
恩
氏
與
魯
灑
氏
及
巴
拿
氏
均

汝利愼致公堂十九M
W

員1 

會
長 
朱®

X  
司
徒
溢
文 
財
政 
朱
叁
， ^
^
 

記
錄 
馬
大
作 
黃
寬
溢 

監
督 
黃
新
大 
^
^

外
交 
京
大
 
塞
福
修 
胡
思
遵

麻
移 
*

接 
胡
忠
燧 

議
艮 
周
家
津 
責
修
 

导 

評
議 
4

維 
黃
聲
 
^
^

鑾
維
 
司
徒
a

 
&
 

1
^
 
^
1
 
l
^
 
^
^
w
 
^
^
®
^
.
 

胡
和
英 
方
女
友 
最
燦
 
謝
锻
 IB^W

环 

笛
晶
^
^

養
連
 t®

儀
.
8
1
$
#
^
 

W
i

 
方
文
伴 
9

樟 
—
翟

@
^
^

篇
 

垂

敗
者
要
遊
思
歸
行
期
在
邇
所
以
將
生
一
g

^

|

二.切
命

出̂
^
有
盘
六
目
二.̂

:̂
牌
之•屋̂
^
^
育̂
^
^
 

可
速
來
1

各
友
欠
到
小
號
之̂
*

裳
平0^*6^

物
存
在̂
^
卽
于
三
月
十
五
暮̂
^
仆取圓
建
歩

諒 

W
C

C
N

息

C
o,  

A^^em
M

t  
— 

132*  Pender  S"

国
‘
 

Vancouver

 
B

‘9

感 

民
國|
九
年
二
月
件
號 

云
高
華^
®
®
^
^
^
®
^
^

瓶"
供
五
名
兵
士
之
醉
：

屬
前
任
閣
員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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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十九年職員表

總
理 
帝
椿
杰 

， 

理
財 ^a

 

中
文
書
記
、©

^

西
文
港$^

 

監
督 
趙
勿
 

董
事
局
長 
1
6

矍
一

噂
局
員
劉
 
変
制
®0

脹
暮
置
顔
傀
摄

核
數
員 
^
^
偉

庶
務
員 
關
國
超

■
英國簧表未訂妥 

^
一̂
二
拾
日
電
。̂
;
部
大
臣
史
努
頓
；
是
日 

番
會
宣
言" 
財
政
預
耄
刻
尙
未
議
妥
。。是 

以
仍
未
能
提
出
。C
大
約
該
案
府
國
會
提
出
時
期 

00 

爲
本
年
四
月
四
號
。。 

e
卷
證
排
敎

英
爵
士
請
政
府
抗
議 

倫
敦
廿
壹
日
電"
。本
京
上
議
院
議
員
卜
堅
歇
男 

儲一。是
日
在
該
院
演
說
，。痛
詆
蘇
俄
排
教
之
不 

是
。。同
時
卜
氏
要
求
吳
政
府
向
俄
抗
議
此
事 

莫
斯
科
竹)
H

電
魯
秋
申
史
克
與
梳
基
夫
士 

克
市
及
本
京
各
鄕
之
村
民
；是
日
開
羣
衆
大
會 

。。排
斥
宗
教
；
一
致
通
過
議
案
、
贊
成
將
所
有 

宗
教
寺
院
封
閉
一
盡
將
教
堂
之
鐘
拆
除

— 

■
醫飛船患處之新法 

倫
敦
卄
壹
笈:
英
國
新
敢
之
大
飛
船
「喘
路 

嚙
0

这
號
」
當
其
製
造
L

作
始
完
成
時 
機
師 

察
悉
船
之
某
部
份
關
節
有
不
8

處 
各
人
料
其 

聯
接
笋
口
未
緊
、
惟
無
法
察
知
該
罪"
所
介
： 

遂
有
人
主
必
將
全
船
拆
卸
，以
便
探
知
其
患
處 

所
在
，
厥
後
有
r

機
師
建
議
用
厄
上
光
線
照
射 

。船
機
關
內
部
如
醫
師
之
用
厄
士
光
線
照
射
人 

値一 
般
辦
注
。
衆
建
其
言 
。卒
用
此
法
竟
能
察 

普
笋
口
所
在
。"
此
乃
英
著
名
飛
船
製
造
師
富 

欖
文
c
r

是
日
當
衆
說
出
。。

H
B
@
.

聲
金
嘗S^

者
。 

彖
不
少
。。

自®
^
潮
發
朝
1

 令
U

。縛
妄
欲
聲
、一
已
鹿 

*. 手̂
*
*
致
用
芸
总
畫
。。政
府
之 

^
^

見
拒
。。國
內
之
貿
易
日
益
冷
淡
。。用 

至
裏
自
日
之
腐
。。去
年
遍
播
全
國
到
處
皆 

*
 ?
令
日̂
^
見
、。亦
人
梟
曾
南
京
政 

府
漫 
一 徵
施
也
。。

^
^

中
暨
散 
照
理
論
推
物
。。隻
報
 

存
將
壓
制
之
下
。。其
責
任
應
爲
南
亠
養*
 

功
殖
德;
，然
品
至
此
種
爲
南
京
政
府
宣
傳
之
報 

械
，。皆
佈
中
國
自
有
曆
费
來
。。凡
五
千
年 

一間。
雌
如
東
漢
末
葉
。。莫
若
今
日
之
紛
亂
。。全 

一
墨
蜜
也
。。

-^ren

之
中
國
。，與
時
事
戰
爭
。一
數
百
年
琳
。。 

一
未
嘗
進
化
；
今
欲 
一 躍
而
爲
世
界
之
新
國:
徒 

一
蓄
力
？
適
足
以
標
揚
其
事
之
難
爲
耳
。。 

一
寿
國
最
近
致
亂
之
理
由
。
乃
緣
备
欠
士 

-。。9
f

近
蘇
維
埃
式
一
上
政
府;
以
替
代
昔
日 

一1
 閥
分®

cm

之
制
度
。，而■

諸
多
斷
與 

^
^
^

。以
求
其
M
^
r
p
q
 

慈
細
考
重
最
府
二
年
來
之
軍
費
支
銷
。可
知 

上
月 S
 今
。。凡
非
屬
南
京
嫡
系
之w

^a

。盡
被. 

一短支.軍
餉
。。冀
其 «.
乏
不
福"
先
制
之
而
終
有 

.
^
^
之
也
。。

▲
中
國
現
目
有
四
大
戰
爭 
確
言
之
中
國
現
有 

四
大
戰
爭 
其C

D

近
廣
州"
南
京
因
有
叠
軍
事 

周

。。並
獨
享
何
A

.

障
，。故
能
消
極
勝
利
。。 

@
在
南
京
以
北
之
戰
爭
3

。@
在
中
國
婁
鉄
路 

3

風
聲
見
劇
烈
。。。
近
漢
口
：
馮
軍jnr^

小
挫 

後
。
”暫時
退
出
漢
口
近
地
。，然
近
日
乂
賣
而 

來
吴
。。

以
上
所
述
；
猶
未
牽
及
滿
洲
。、其
實
該
地
損
失 

*

。。俄
寇
入
滿
。。藉
蒙
古
人
願
望
息
爲
題 

9

。書
员
加
爾
。。貝
加
爾
者
。e
面
積
濶
若
英
吉 

利
。日
雷
失
此
。e
/

修
矣
 

未
完

第
特

立▲
令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@
蔣致覺書與閻 

一蔣致哀曩敦書與i
山 

「
鬃

間勿釋馮靠收 
13 

^
^
職下W

r6

及解散 

山西軍隊。。

- ◎
馮軍將攻漢口 

w
玉祥軍集中洛陽。一部 

一3
開到鄭州。 擬從京漢 

一像南手攻漢口。餉械 

由BW
5 c 

◎
—
將攻濟南 

閻令傅作義部開到澄州。。 

需
濟■
攻。■

◎
蔣■
第 
11

十九週年紀念 

新辦到大帮 
一
律

大減價一 
個月 

各色̂:̂
平
賣 本音在云 

埠、、£
十

九
第
、、列

年生意、、皆

大加增、、因一

本主人工精一

暫ST、

求令

顧客遡息爲

旨；仍亦未

心照曲致

也、、茲將各

等綫成平

賣、、不
唐

成套或散褲

、
、

一 律歡迎

。

.;.'
"!!'

产
：

天靑線仔絨每套由三十二元五毛起 

集色線/
每套由三卜二元五毛起

司理黃公禮謹啓

蔣介石令第五師熊式暉軍 

。。™®̂
往蚌埠駐守；

重
要

1^

叔 

普那蔣之形勢

▲
閻
討
蔣
前
之
田
備 

原
廿
日
電
。、蔣
賊
野
心
一
破.壞
晋
省
金
融

Ga 

由̂
^
晋
後
。迭
開
會
議:
對
付
蔣
賊
』。乃 

增
設
兵
站
、。增
編
四
個
保
安
隊
，。將
家
軍
隊 

。。分
配̂

一̂
^
及̂
-
於
直
豫
之
間
：
適 

與
鲁
省■

元
之
軍
對
峙
：
對
于
馮
軍
，。則
積 

極
接
濱
餉
彈
，。並
令
分
別
改
編
一
。現
龐
柄
勳
吉 

鴻
昌
孫
良
誠
三
軍
歸
闘
改
編•
。餘
則
由
鹿
鍾
麟 

改
編
爲
五
師)"
每
師
壹
萬
五
千
人
。。從
新
整
理 

?
間
乂
電
致
張
學
良
“報
吿
蔣
氏
窮
長 ®
武
。 

消
滅
異
己
。。請
張
同
情
討
蔣
、，閻
氏
ti度
。。在 

重
興
北
洋
系
。，因
當
間
在
鄭
時"
。目
帽
要
手 

段
嚴
辣
。又
因
段
若
之J^

已
下
反
蔣
大
决
心 

。。龍
太
原
。。备
北
^
*
議
：要
段
祺
瑞 

一
書
政
治
。
閻
主
持
軍
事
。張
霍
^
^
芳
鹿 

as

等
加
入
。。間
爲
總
司
蒙
任
申
路
。。率
晉 

一
軍
及
龐
吉
孫
三
部
由
京
漢
路
南
進
。孫
傳
芳
任 

左
翼
。。率
石
区
二
韓
復
矩
馬
鴻
達
孫
殿
英
任
脂 

岐
各
部
由
津
要
進
。。鹿
鱷
麟
任
畫
：率
酉 

北
軍
由
陝
南
進
。.4N

W
I1

川
軍
制
聲
出
湖
北 

d

。海
軍
艦
隊
則
由
林
建
章
曾
毓
雋
運
動
成
熟

2  

預
定<^

方
面:
歸̂
^
芳
負
責
。
孫
與
前
滬 

總
商
會̂

一̂傅
少
庵
等
有
關
係
。。傅
與
江
浙
商 

界
及
銀
行
界
等
c

。助
軍
曝
五
百
邁
兀
一。間
沙
孫 

等
此
謀
。，虚
全
超
出
畜
圈
套
一
。且 有
打
倒
國 

憂
。
遷
都
囘
藝
同
味"
。

A

奉
張
助
閻
討
蔣 

瀋
陽±2

日
篤
c

。^
®
派
梁
汝
知
來
奉
。。與
張
學 

良
商
合
作.一。悵
學
良
對
間
暢
山
拾
日
通
電
。e表 

示
同
意
。一
普
普
默
態
度
。東
省
軍
蹶
。决
不 

入
關
，但
於
必
要
時
〃
當
以
子
彈
接
濟
友
軍
。。 

張
學
良
近
曾
表
示
意
見 
。謂
蔣
介
石
王
正
廷
等 

挑
剔
專
會
議
紀
錄
。
要
求
向
蘇
俄
提
出
修
改 

。
測
其
用
意
。。純
欲
使
中
俄
聲
復
歸
糾
紛
巾 

而
借
外
患
以
牽
制
東
三
省
與
晋
一 
致
云
云
。，可 

見
張
已
不
滿
急
於
蔣
而
援
閻
也
。。

▲
貝
斥
篇
氏
走
狗 

北
京
廿
日
庵
。。晋
閻
發
表̂
^
下
野
之
電
後

00 

蔣
之
走
狗
係
胡
王
等
一
。通
電
吊
駁
：
以
盡
犬
S

 

繳
犬
之
誠
，C

閻
氏
拾
八
日
特
答
覆
譚
延
閱
。。胡 

漢
民 
。王
寵
惠
等
電
。
謂
被
中
央
要
囚
禁
者 

，
無一 
非
有
功
於
革
命
軍
之
人
。。其
受
中
央
處 

分
者
。.
乂無一 
非
曾
有
貢
獻
於
革
命
之
同
志" 

咅
愛
党
國
、。不
後
他
人
，。諸
公
欲
加
上
罪
。
所

不
敢
辭
。
是
非
曲
直
、，須一 

▲
石
友
三
奪
車
討
蔣 

上
海
廿
H

電
、〕石
友
二
部 

海
鉄
路
車
頤
車
輛
品
多" 

集
中
，準
備
向
蔣
軍
撲
攻 

備
拒
敵"
，聞
石
氏
現
更
收 

-
故
其
實
力
更
雄
壯:

下
公
論
。
。

三
萬
名 
。奪
取
讎 

在
河
南
省
歸
德
歌 

蔣
軍
已
件
徐
州
準 

四
處
討
蔣
之
軍
隊

軍

閻錫山 7
匚 

15

以
二
萬
瓶
幅
拒
俄
軍 

北
京
廿
H

電)
山
西
督
軍
間

以
奉M

S囱

本 
總


